
各学院：

2023 年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（以下简

称“大创计划”）项目申报工作已启动。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申报类型及要求

（1）创新训练项目。本科生团队在专业教师指导下，自

主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、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、成果

（学术）交流等工作，形成完整的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

问题的研究链条，最终团队负责人或成员作为第一完成人撰写

出研究报告和研发设计出具有科技含量和市场前景的概念型

产品，公开发表项目研究成果。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 1 年。

（2）创业训练项目。本科生团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创业

训练，每个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扮演一个或多个具体的角色，

在社会调查、市场分析基础上设计一项具有科技创新、文化创

意和市场前景的概念型产品或服务，制定一份完整、具体、深

入、可行的商业计划方案，并在此基础上模拟企业运行进行一

定程度的验证试验，撰写模拟企业运行报告。项目实施周期一

般为 1 年。

（3）创业实践项目。本科生团队在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

共同指导下，以项目组自身研发或经授权的具有科技含量的概

念型产品或服务为基础，提出一项具有市场前景的创新性产品

或者服务，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公司，以此为基础开展创业实



践活动。对于符合创业条件的项目，学校拟资助国家级项目 1-2

项。创业实践项目实施周期为 1-2 年，项目负责人应在毕业前

完成项目验收。

二、项目申报条件

1.项目选题要求思路新颖、目标明确，具有创新性、独立

性和探索性；项目研究方案要先进、合理、可行；预期成果具

有可考核性，且团队成员为成果第一完成人。

2.项目以团队形式由负责人（限 1 人）申报，团队成员人

数一般以 2～4 人（不含负责人）为宜，总人数最多不超过 5

人。项目团队仅限全校全日制本科生，以大二、大三年级的学

生为主；鼓励大一年级学生参与项目；大四学生可以参与项目，

但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。要求成员研究时间充足、专业结构合

理、任务明确且有明确分工。

3.项目负责人同期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项目成员同期只能

参加一个立项项目；项目负责人不能作为项目成员参加其他项

目申报。未结项或被终止的往年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负责人不

得参与申报。

4.每个项目配备指导教师 1-2 名，项目指导教师（含联合

指导）每年限指导项目 1 项，累计指导未结题项目不得超过 2

项（不含结题结论为“预结题”）。



5.申报的大创项目，均须同时参加第九届中国国际“互联

网 +”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（ 参 赛 网 址 ：

https://cy.ncss.org.cn/）。鼓励涉农、社区类、政策宣讲

三类项目申报，并参加第九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

新创业大赛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。

三、项目申报程序。

1.申报评审（6 月 21 日前）。各学院组织学生填写《立

项申请书》（格式见附件 1），并于 6 月 21 日上午 17点前将

立项推荐信息表电子档（要求推荐级别排序）发至至邮箱

10107563@qq.com，纸质表经指导老师、院领导签字盖章后报

至创新创业学院陈玲老师。

2.学校评审。学校将组织专家组，对拟推荐项目进行评审。

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3.公布结果。学校公布立项结果，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

批。

4.项目实施（2023 年 6 月-2024 年 4 月）。各项目组根据

学校公布的立项结果，开展项目研究工作，并做好中期检查准

备（拟定于 2023 年 12 月份）。

请各学院务必及时组织好信息填报工作。未尽事宜或有任

何疑问，请联系创新创业学院 陈玲，联系电话：13871009716。



创新创业学院

2023 年 6月 15 日


